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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120112011201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1818181 号号号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自我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以下称应税船

舶），应当依照《条例》缴纳船舶吨税。 

  二、船舶吨税分 1 年期缴纳、90 天期缴纳与 30 天期缴纳三种。缴纳期限由应税船

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自行选择。 

       三、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在应税船舶抵港申报纳税时，如实填写《船舶吨

税执照申请书》（详见附件），同时应当交验如下证明文件： 

  （一）船舶国际证书或者海事部门签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收存证明； 

  （二）船舶吨位证明。 

  应税船舶为拖船的，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还应提供发动机功率（千瓦）等相

关材料。 

  四、船舶吨税的缴款期限为自海关填发海关船舶吨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缴款书）

之日起 15 日。 

缴款期限届满日遇星期六、星期日等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顺延至休息日或者法定

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临时调整休息日与工作日的，按照调整后的情况计

算缴款期限。 

  五、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缴纳船舶吨税后，应将加盖有证明银行已收讫税款

业务印章的缴款书第一联交海关。 

  六、符合《条例》第九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船舶，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当

向海关提供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 

  符合《条例》第九条第五至第八项、第十条规定的船舶，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

当向海关提供海事部门、渔业船舶管理部门或者卫生检疫部门等部门、机构出具的具有

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或者使用关系证明文件，申明免税的依据和理由。 

  七、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在延期事项发生地海关办理船舶吨税执照延期的

海关手续，同时应提交延期申请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八、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在缴纳船舶吨税前申请先行签发执照的，应当向海

关提供与应缴税款相适应的担保。 

  九、应税船舶到达港口前，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在海关核准下，可凭与应缴

税款相适应的担保申请办理先行申报手续。 

  十、船舶吨税担保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特殊情况下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

可以向海关申请延长船舶吨税担保期限。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海关批准的

船舶吨税担保期限内履行纳税义务。 

  十一、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请退还税款及利息时，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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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退税申请书； 

  （二）原船舶吨税缴款书和可以证明应予退税的材料。 

海关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查实并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税手续或者不予退税的

决定。应税船舶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应当自收到海关准予退税的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理

退税手续。 

  本公告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船舶吨税执照申请书 – (略)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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